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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0

月

19

日以书面形式发

出。会议于

2011

年

10

月

26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15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15

名，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会议以

1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促进公司控股子公司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业务发展， 公司同意为其在中国民生银行申

请办理金额为人民币

1.6

亿元、期限为六个月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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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同意为其在中国民生银行申请办理金额为人民币

1.6

亿元、期限为六个月的流动资金贷

款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不需经股东大会审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青海国安于

2003

年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

12

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格尔木市昆仑北路

99

号，公司持

股

100%

，主营业务为钾、锂、硼、镁资源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硫酸钾、硫酸钾镁肥、氯化钾的生产销售等。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

43.31

亿元，净资产

20.09

亿元，资产负债率

53.61%

；

2010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4.47

亿元，净利润为

5,289.83

万元。

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47.22

亿元，净资产

20.16

亿元，资产负债率

57.29%

；

2011

年上半年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2.12

亿元，净利润为

728.71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担保方式：保证担保

2

、担保期限：六个月

3

、担保金额：

1.6

亿元人民币

四、董事会意见

1

、为促进子公司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业务的发展，公司董事会同意就上述贷款为其提供

担保。

2

、青海国安主要从事资源开发业务，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其

提供担保。

3

、 本公司持有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 该公司的其他股东本次未对其提供担

保。

4

、中信国安集团公司对本项担保提供反担保，对本公司因履行《保证合同》对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追偿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五、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止公告日，公司担保均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204,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34.95%

；无逾期担保及涉及诉讼的担保。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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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0

月

26

日上

午

9:30

在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38

号柏彦大厦

301

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共计

5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

32,331,19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47.18%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李超勇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保荐机构代表和律师列席会议。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李庆保律师、王昕然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32,331,19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关于增补赵余粮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32,331,19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李庆保律师、王昕然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

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０

证券简称：平庄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０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关于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在平庄宾馆会议室召开，应到董

事

７

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７

名，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金国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取记名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新增

煤炭销售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孙金国先生、张志先生、赵连陟先生、刘欣生先生进行了回避，非

关联董事邵良杉先生、郭晓川先生、张海升先生进行表决，表决情况：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果：

此议案通过。 本公司与国电安徽电力有限公司、国电丰城煤业有限公司、国电费县发电有限公司、河北衡丰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国电益阳发电有限公司、国电福州发电有限公司、江苏苏龙能源有限公司、国电宿迁热

电有限公司、国电泉州热电有限公司、常州国电常发能源有限公司、国电赤峰化工有限公司、国电东北燃料

有限公司、国电石横发电有限公司签署了《

２０１１

年煤炭买卖合同》，总计煤炭销售合同量为

１３１

万吨，合同金

额

４０８２０．８

万元（销售价格及金额均为含税价格）。

特此公告。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０

证券简称：平庄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关于召开第八届监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在平庄宾馆会议室召开，应到监

事

３

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３

名，公司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志坚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取记名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新增煤

炭销售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本公司与国电

安徽电力有限公司、国电丰城煤业有限公司、国电费县发电有限公司、河北衡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国电益

阳发电有限公司、国电福州发电有限公司、江苏苏龙能源有限公司、国电宿迁热电有限公司、国电泉州热电

有限公司、常州国电常发能源有限公司、国电赤峰化工有限公司、国电东北燃料有限公司、国电石横发电有

限公司签署了《

２０１１

年煤炭买卖合同》，总计煤炭销售合同量为

１３１

万吨，合同金额

４０８２０．８

万元（销售价格及

金额均为含税价格）。

特此公告。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０

证券简称：平庄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新增煤炭销售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近日，本公司分别与国电安徽电力有限公司、国电丰城煤业有限公司、国电费县发电有限公司、河北

衡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国电益阳发电有限公司、国电福州发电有限公司、江苏苏龙能源有限公司、国电宿

迁热电有限公司、国电泉州热电有限公司、常州国电常发能源有限公司、国电赤峰化工有限公司、国电东北

燃料有限公司、国电石横发电有限公司签署了《

２０１１

年煤炭买卖合同》，总计煤炭销售合同量为

１３１

万吨，合

同金额

４０８２０．８

万元，本公告所有的销售价格及金额均为含税价格。

２

、本公司与上述

１３

家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本次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审议，在审议上述

议案时，关联董事孙金国先生、张志先生、赵连陟先生、刘欣生先生进行了回避，非关联董事邵良杉先生、郭

晓川先生、张海升先生进行表决，表决情况：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果：以上议案通过。

４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平庄能源与国电安

徽电力有限公司、国电丰城煤业有限公司、国电费县发电有限公司、河北衡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国电益阳

发电有限公司、国电福州发电有限公司、江苏苏龙能源有限公司、国电宿迁热电有限公司、国电泉州热电有

限公司、常州国电常发能源有限公司、国电赤峰化工有限公司、国电东北燃料有限公司、国电石横发电有限

公司签署的《

２０１１

年煤炭买卖合同》，交易公平合理。

２０１１

年，平庄能源与各企业（包括非关联方元宝山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煤炭销售价格如下表：

（

１

）本次交易前，关联交易情况表

单位 销售总量（万吨） 平均价格（元

／

吨）

总交易金额（万

元）

国电滦河发电厂

３０ ２０４．００ ６１２０

国电承德热电有限公司

９０ ２０４．００ １８３６０

国电电力大连开发区热电厂

２０ ３２０．００ ６４００

大连庄电晨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４０ ３２６．００ １３０４０

天津国电津能热电有限公司

５０ ２０４．００ １０２００

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

４０ ３２６．００ １３０４０

国电蓬莱发电有限公司

３０ ３２６．００ ９７８０

国电蚌埠发电有限公司

４０ ３２６．００ １３０４０

国电天津第一热电厂

１０ ２０４．００ ２０４０

天津国电津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

６０ ２０４．００ １２２４０

国电泰州发电有限公司

１０ ３２７．５０ ３２７５

国电谏壁发电厂

１０ ３２７．５０ ３２７５

国电常州发电有限公司

１０ ３２７．５０ ３２７５

国电长源荆州热电有限公司

１０ ３２７．５０ ３２７５

元宝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５５０ １９３．６３ １０６４９６．５

注：详细情况请参见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本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２０１１

年煤炭销售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

２

）本次关联交易情况表

单 位

销售总量（万

吨）

平均价格（元

／

吨） 总交易金额（万元）

国电安徽电力有限公司

１０ ３３３．３３ ３３３３．３

国电丰城煤业有限公司

１０ ２１０．５０ ２１０５．０

国电费县发电有限公司

１０ ３４０．００ ３４００．０

河北衡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２１０．５０ ２１０５．０

国电益阳发电有限公司

１０ ３２７．５０ ３２７５．０

国电福州发电有限公司

１８ ３２７．５０ ５８９５．０

江苏苏龙能源有限公司

１０ ３２７．５０ ３２７５．０

国电宿迁热电有限公司

１０ ３２７．５０ ３２７５．０

国电泉州热电有限公司

１５ ３２７．５０ ４９１２．５

常州国电常发能源有限公司

１０ ３２７．５０ ３２７５．０

国电赤峰化工有限公司

１０ ３３０．００ ３３００．０

国电东北燃料有限公司

５ ３４２．００ １７１０．０

国电石横发电有限公司

３ ３２０．００ ９６０．０

合 计

１３１ ４０８２０．８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平庄能源与关联方的煤炭销售价格高于非关联方元宝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煤炭售

价格。 此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平庄能源与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５

、本次交易属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本次交易金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１．１５％

，需要股东大会

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关联方基本情况

（

１

）国电安徽电力有限公司

住 所：合肥市高新区梦园路

１２

号

法定代表人：张长岩

注册资本：叁仟万圆整

实收资本：叁仟万圆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煤炭销售。一般经营项目：电源、热源、新能源的开发、投资、经营管理，煤炭投

资，实业投资及经营管理，电力、热力生产、销售，与电力相关的科技环保、交通产业的开发、投资及技术服

务，石灰石开发、生产及销售，电力信息咨询服务，房屋租赁。

国电安徽电力有限公司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份挂牌成立，是中国国电全资子公司，目前控股三家火电企业，分

别为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 国电蚌埠发电有限公司、 国电宿州热电有限公司， 目前火电总装机容量

２８０２．５ＭＷ

。

（

２

）国电丰城煤业有限公司

住 所：丰城市总部经济基地

法定代表人：汤方辉

注册资本：陆仟万圆整

实收资本：陆仟万圆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煤炭的仓储、混配及销售。

国电丰城煤业有限公司为国电江西电力有限公司所属控股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

日成立，目前拥有

２

家

煤矿和

５

家煤炭中转站，资产总额

３．１

亿元，员工

５１０

人。 公司的股东构成为：国电江西电力有限公司，货币出

资

２８８０

万元，占

４３％

股权；江西中新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货币出资

２７００

万元，占

４５％

股权；国电黄金埠发电

有限公司，货币出资

４２０

万元，占

７％

股权；国电丰城发电有限公司，货币出资

３００

万元，占

５％

股权。

（

３

）国电费县发电有限公司

住 所：临沂市沂蒙路

１３６

号

法定代表人：王永杰

注册资本：捌亿捌仟捌佰万元

实收资本：捌亿捌仟捌佰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火力发电（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２７

年

５

月

２９

日）

国电费县发电有限公司规划总装机容量为

７３０

万千瓦，即：

２×６５

万千瓦

＋４×１００

万千瓦

＋２×１００

万千瓦。 一

期工程装机容量

２×６５

万千瓦，二期工程计划安装

２

台

１００

万千瓦超超临界凝汽式燃煤发电机组，目前已经具

备国家发改委核准条件。 国电山东电力有限公司为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 出资

４９５００

万元， 持股

５５．７４％

；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出资

３１５００

万元，持股

３５．４８％

；临沂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５４００

万元，持

股

６．０８％

；费县城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出资

２４００

万元，持股

２．７％

。

（

４

）河北衡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河北省衡水市人民西路

３３８９

号

法定代表人：张广宇

注册资本：人民币元：

７７７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元：

７７７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火力发电， 并向电网售电；向用户供热；灰渣综合利用。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股东（发起人）：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国电华北电力有限公司

河北衡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为国电华北电力有限公司控股经营的中外合资企业， 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７７７００

万元，其中：国电华北电力有限公司占

４０％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占

３５％

、华润电力投资有

限公司占

２５％

。

（

５

）国电益阳发电有限公司

住 所：湖南益阳市黄泥湖

法定代表人：张玉新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拾贰亿叁仟肆佰万元整

实收资本：人民币壹拾贰亿叁仟肆佰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电厂建设与生产经营；与电力相关的节能、综合利用、原材料及燃料开发经营与贸易；高新技

术和出口创汇项目的开发、投资和经营。

公司于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成立，一期工程（

２×３００ＭＷ

亚临界国产燃煤机组）于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立项，

２００１

年实现“双

投”。 二期工程（

２×６３０

国产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立项，两台机组分别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投产发电。 现公司装机容量为

１８６０ＭＷ

，是长江三峡电站配套的调峰电厂，是三峡电源东送上海的主要电

源支撑点。公司由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益阳市地方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按

９７．４１％

、

２．５９％

的比例出资，由中

国国电集团公司控股。

（

６

）国电福州发电有限公司

住 所：福清市江阴镇口岸园区

法定代表人：刘学海

注册资本：柒亿贰仟柒佰肆拾捌万圆整

实收资本：柒亿贰仟柒佰肆拾捌万圆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火力发电及相关产品的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 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

营）

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８

日注册成立，由国电福建电力有限公司、锦州华富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和福建省能源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按

６６．６９％

、

２９．６６％

、

３．６５％

的股权比例投资兴建。 年发电量可达

６０

亿千瓦时，年产值逾

２０

亿元人民币。

（

７

）江苏苏龙能源有限公司

住 所：江阴市临港新城滨江西路

２

号

７

幢

６０３

室

法定代表人：金亚洪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内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煤炭的批发。

一般经营项目：电力设备维修；电力技术咨询服务；提供劳务服务。 （以上项目不含国家法律、行政法规

限制、禁止类）

公司是中国国电江阴苏龙热电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 公司主要承担江阴苏龙热电有限公司发电、供热的煤炭供应，公司年采购煤炭

９５０

万吨以上。

（

８

）国电宿迁热电有限公司

住 所：宿迁市宿城区洋北镇

法定代表人：陶建华

注册资本：

２４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２４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电力、热力及相关产品的开发、生产。

公司由中国国电、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宿迁阳光送变电工程有

限公司共同出次组建，出资比例分别为

５１％

、

２２％

、

２０％

、

７％

。 公司

２×１３５ＭＷ

机组工程总投资

１２

亿元，年发电

量为

１４．８５

亿千瓦时。

（

９

）国电泉州热电有限公司

住 所：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南埔镇柯厝村

法定代表人：刘学海

注册资本：伍亿贰仟万圆整

实收资本：伍亿贰仟万圆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供热、火力发电及相关产品的开发和生产经营；从事港区内的货物（煤炭）装卸、仓储业务。

（以上经营范围凡涉及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从其规定， 凡许可证、 资质证上标明经营有效期限的从其规

定）

国电泉州发电有限公司由中国国电、福建省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福建省源力集团有限公司

和泉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按

５１％

、

２３％

、

２１％

、

５％

的股权比例投资设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经泉州市泉

港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正式成立。

（

１０

）常州国电常发能源有限公司

住 所：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江花路

１

号

法定代表人：戴船龙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内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煤炭批发。

一般经营项目：焦炭、金属材料、润滑油、化工原料的销售；境内劳务派遣。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成立，是国电常州发电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公司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取得了煤炭经营资格证，主要从事煤炭批发销售。

（

１１

）国电赤峰化工有限公司

住 所：赤峰市元宝山镇玉皇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陈春光

注册资本：人民币：陆亿伍仟万元整

实收资本：人民币：陆亿伍仟万元整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制造、销售。 （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国电赤峰化工有限公司由国电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依据公司法投资设立的法人独资有限公司。公司一

期工程年产

３０

万吨合成氨

５２

万吨尿素项目。

（

１２

）国电东北燃料有限公司

住 所：双辽市辽西街

法定代表人：孟廷荣

注册资本：贰仟万元

实收资本：贰仟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发电燃料采购，销售，运输，仓储，煤炭经营（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就经专项审批的项

目未经批准之前不得经营）

公司是由国电燃料有限公司控股、 国电东北电力有限公司参股的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其中国电燃料有限公司出资

１０２０

万元，股比为

５１％

，国电东北电力有限公司出资

９８０

万元，股比为

４９％

。

（

１３

）国电石横发电有限公司

住 所：肥城市石横镇驻地

法定代表人：任子芳

注册资本：玖亿柒仟零伍拾万元

实收资本：玖亿柒仟零伍拾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火力发电（有效期至

２０２８

年

７

月

２１

日），供热，粉煤灰、石膏销售。 （需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

经营）

公司为中国国电全资子公司，现运行

２×３３０ＭＷ

热电联产机组，锅炉类型为亚临界一次热控制循环汽包

炉，目前筹建

２×１０００ＭＷ

机组，该项目已列为山东省十二五重点电源建设计划。

２

、关联关系

国电安徽电力有限公司、国电丰城煤业有限公司、国电费县发电有限公司、河北衡丰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国电益阳发电有限公司、国电福州发电有限公司、江苏苏龙能源有限公司、国电宿迁热电有限公司、国电

泉州热电有限公司、常州国电常发能源有限公司、国电赤峰化工有限公司、国电东北燃料有限公司、国电石

横发电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为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

制。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此次签署的煤炭买卖合同，国电安徽电力有限公司、国电丰城煤业有限公司、国电费县发电有限公司、

河北衡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国电益阳发电有限公司、国电福州发电有限公司、江苏苏龙能源有限公司、国

电宿迁热电有限公司、国电泉州热电有限公司、常州国电常发能源有限公司、国电赤峰化工有限公司、国电

东北燃料有限公司、国电石横发电有限公司共计向本公司采购煤炭

１３１

万吨，交易金额

４０８２０．８

万元。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项关联交易执行双方协商定价原则，依照历年来重点电煤用户统一指导价确定价格。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于近日与国电安徽电力有限公司、国电丰城煤业有限公司、国电费县发电有限公司、河北衡丰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国电益阳发电有限公司、国电福州发电有限公司、江苏苏龙能源有限公司、国电宿迁热电

有限公司、国电泉州热电有限公司、常州国电常发能源有限公司、国电赤峰化工有限公司、国电东北燃料有

限公司、国电石横发电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签署了《

２０１１

年煤炭买卖合同》，对交易合同量及煤种、价格和双方

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 具体数量和价格如下：

单 位

销售总量（万

吨）

平均价格（元

／

吨） 总交易金额（万元）

国电安徽电力有限公司

１０ ３３３．３３ ３３３３．３

国电丰城煤业有限公司

１０ ２１０．５０ ２１０５．０

国电费县发电有限公司

１０ ３４０．００ ３４００．０

河北衡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２１０．５０ ２１０５．０

国电益阳发电有限公司

１０ ３２７．５０ ３２７５．０

国电福州发电有限公司

１８ ３２７．５０ ５８９５．０

江苏苏龙能源有限公司

１０ ３２７．５０ ３２７５．０

国电宿迁热电有限公司

１０ ３２７．５０ ３２７５．０

国电泉州热电有限公司

１５ ３２７．５０ ４９１２．５

常州国电常发能源有限公司

１０ ３２７．５０ ３２７５．０

国电赤峰化工有限公司

１０ ３３０．００ ３３００．０

国电东北燃料有限公司

５ ３４２．００ １７１０．０

国电石横发电有限公司

３ ３２０．００ ９６０．０

合 计

１３１ ４０８２０．８

其他约定：

１

、交（提）货方式：

（

１

）国电安徽电力有限公司、国电丰城煤业有限公司、国电费县发电有限公司、河北衡丰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国电赤峰化工有限公司、国电石横发电有限公司、国电东北燃料有限公司，交货点为供方各发运站，方

式为铁路运输车板交货。

（

２

）国电福州发电有限公司、江苏苏龙能源有限公司、国电宿迁热电有限公司、国电泉州热电有限公司、

常州国电常发能源有限公司、国电益阳发电有限公司交货点锦州港平仓交货。

２

、质量和数量验收标准及方法：

（

１

）国电安徽电力有限公司、国电丰城煤业有限公司、国电费县发电有限公司、河北衡丰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国电益阳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赤峰化工有限公司、国电石横发电有限公司，供方检斤化验，需方验收，

出现问题及时查找原因并协商处理。

（

２

）国电福州发电有限公司、江苏苏龙能源有限公司、国电宿迁热电有限公司、国电泉州热电有限公司、

常州国电常发能源有限公司，数量以港口出库汽车衡检斤数量为准。 质量供方化验、需方验收，出现问题及

时查找原因并协商处理。

（

３

）国电东北燃料有限公司，以出卖人检斤化验结果为准。

３

、煤炭单价及执行期：

（

１

）国电安徽电力有限公司，按出卖人当期市场煤价格执行，元宝山露天矿原煤

３１０

、老公营子矿末煤

３３０

、风水沟矿末煤

３６０

（元

／

吨）；如出卖人价格调整，则按调整后价格执行。 执行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

）国电丰城煤业有限公司，西露天矿

２０６

元

／

吨、老公营子矿

２１２

元

／

吨、风水沟矿

２１２

元

／

吨、元露天矿

２１２

元

／

吨。 执行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３

）国电费县发电有限公司，按出卖人当期市场煤价格执行，元宝山露天矿原煤

３３０

、老公营子矿末煤

３３０

、风水沟矿末煤

３６０

（元

／

吨）；如出卖人价格调整，则按调整后价格执行。执行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４

）河北衡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西露天矿

２０６

元

／

吨、老公营子矿

２１２

元

／

吨、风水沟矿

２１２

元

／

吨、元露天矿

２１２

元

／

吨。 执行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５

）国电益阳发电有限公司、国电福州发电有限公司、江苏苏龙能源有限公司、国电宿迁热电有限公司、

国电泉州热电有限公司、常州国电常发能源有限公司，采用一票制结算，平仓价格执行

３２７．５

元

／

吨。 合同执行

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６

）国电赤峰化工有限公司，价格按当期市场煤价格表执行、元宝山露天矿原煤

３３０

元

／

吨；如出卖人价格

调整，则按调整后价格执行，买受人同意并接受出卖人的价格调整。 执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

７

）国电东北燃料有限公司，按出卖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下发的价格表执行，西露天矿混煤

３２０

、风水沟矿末

煤

３７０

、元宝山露天矿原煤

３３０

、老公营子矿末煤

３３０－３６０

（单位：元

／

吨）。 如出卖人价格调整，则按调整后价格

执行。 合同有效期为从合同签订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８

）国电石横发电有限公司，

１

、煤炭品种为元宝山露天矿原煤、老公营子矿末煤、西露天矿混煤时，月综

合平均发热量

≥３５００

千卡

／

千克时，煤炭价格按

３３０

元

／

吨结算；月综合平均发热量

＜３５００

千卡

／

千克时，煤炭价

格按

３１０

元

／

吨结算；月综合平均发热量

＜３０００

千卡

／

千克时，煤炭价格按电煤价格结算。

２

、煤炭品种为风水沟

矿末煤、元宝山露天矿洗大块时，按当期市场煤价格表价格执行。合同执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４

、货款、运杂费结算方式及结算期限：

（

１

）国电安徽电力有限公司、国电丰城煤业有限公司、国电费县发电有限公司、河北衡丰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国电赤峰化工有限公司、国电石横发电有限公司， 结算方式为银行汇兑或银行汇票结算，结算期为一

个月。 铁路运费、专用线铁路运费及杂费由需方承担。

（

２

）国电益阳发电有限公司、国电福州发电有限公司、江苏苏龙能源有限公司、国电宿迁热电有限公司、

国电泉州热电有限公司、常州国电常发能源有限公司，结算人为签协议盖章的供需方（不准委托结算），结算

方式为银行汇款或银行汇票，装船前结清上船煤款，否则供方考虑相应调整煤量。

（

３

）国电东北燃料有限公司，买受人预交货款，以出卖人开户行收到货款为准，款到发货。

５

、违约责任：

（

１

）国电安徽电力有限公司、国电丰城煤业有限公司、国电费县发电有限公司、河北衡丰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国电益阳发电有限公司、国电福州发电有限公司、江苏苏龙能源有限公司、国电宿迁热电有限公司、国

电泉州热电有限公司、常州国电常发能源有限公司、国电赤峰化工有限公司、国电石横发电有限公司，供需

双方严格执行合同，由于任何一方原因而影响供煤合同的执行，由责任方负责（不可抗力因素除外）。其余事

项由双方协商解决。

（

２

）国电东北燃料有限公司，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条款执行。

６

、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

（

１

）国电安徽电力有限公司、国电丰城煤业有限公司、国电费县发电有限公司、河北衡丰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国电益阳发电有限公司、国电福州发电有限公司、江苏苏龙能源有限公司、国电宿迁热电有限公司、国

电泉州热电有限公司、常州国电常发能源有限公司、国电赤峰化工有限公司、国电石横发电有限公司，供需

双方协商解决。

（

２

）国电东北燃料有限公司，双方协商解决或到合同签订地点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７

、其他约定事项：如电价上涨或加征“煤炭资源税”、“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和“煤矿转产发展资

金”等政策，价格由供需双方再另行商定。 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国电安徽电力有限公司、国电丰城煤业有限公司、国电费县发电有限公司、河北衡丰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国电益阳发电有限公司、国电福州发电有限公司、江苏苏龙能源有限公司、国电宿迁热电有限公司、国电

泉州热电有限公司、常州国电常发能源有限公司、国电赤峰化工有限公司、国电东北燃料有限公司、国电石

横发电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新开发电煤用户，被列入公司重点电煤供应计划范围之内。 上述关联交易执行双

方协商定价原则，依照历年来重点电煤用户统一指导价及当期煤炭市场价确定价格，没有损害本公司利益。

七、

２０１１

年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上述关联人为本公司新增电煤用户，尚未发生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出具了独立意见，认为：该协议交易公平合理，价格

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本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

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３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４

、公司与国电安徽电力有限公司、国电丰城煤业有限公司、国电费县发电有限公司、河北衡丰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国电益阳发电有限公司、国电福州发电有限公司、江苏苏龙能源有限公司、国电宿迁热电有限公

司、国电泉州热电有限公司、常州国电常发能源有限公司、国电赤峰化工有限公司、国电东北燃料有限公司、

国电石横发电有限公司签署的《

２０１１

年煤炭买卖合同》。

特此公告。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000967

证券简称：上风高科 公告编号：临

2011-030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持浙江国祥制冷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基本情况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持有浙江国祥制冷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600340

，证券简称：

ST

国祥）股票

15,800,494

股，占

ST

国祥总股本

6.795%

。 经公司

2011

年

6

月

15

召开的第六届

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2011

年

7

月

1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处置公司所持有

的浙江国祥制冷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议案》，授权公司经营层，出售公司所持有的

ST

国祥股票，出售价

格不低于

7.50

元，半年之内出售数量不超于

6,000,000

股。

2011

年

7

月

7

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

ST

国祥

2,300,000

股， 占

ST

国祥总股本的

0.99%

。

截至

2011

年

7

月

8

日收盘，公司尚持有

ST

国祥

13,500

，

494

股，占

ST

国祥总股本的

5.81%

，均为无限售流通

股。

2011

年

9

月

15

日，

ST

国祥实施了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 股份总数变为

587,946,540

股，公司所持

ST

国祥占

ST

国祥总股本的

2.30%

。

二、本次减持股份情况

2011

年

10

月

25

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

ST

国祥

3,700,000

股，占

ST

国祥总股本的

0.63%

，减持均价为

17.54

元，本次出售股份所取得的投资收益将增加公司本年度利润约

3386

万元。

三、其他事项说明

1.

截至

2011

年

10

月

26

日收盘，公司尚持有

ST

国祥

9,800

，

494

股，占

ST

国祥总股本的

1.67%

，均为无限售流

通股。

2.

公司董事会承诺：在出售

ST

国祥股票过程中，董事会将严格遵守证监会《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

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９９

证券简称：太平洋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３４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六家一致行动人股东包括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大华大陆投资有限

公司、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及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本公司日前接到相关股东通知，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到

１０

月

２４

日下午收盘，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玺萌置业”）、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华大陆”）和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储股

份”）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分别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

６

，

６４８

，

０００

股和

４

，

６３６

，

６１２

股，上述股东减持股份总计

１２

，

９８４

，

６１２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０．８６％

。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日期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

） 价格区间（股

／

元） 交易方式

玺萌置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５２０

，

０００ ０．０３５ ９．２３－９．４６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２８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９ ９．３７－９．４５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３３ ８．８１－８．９２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３ ９．０４－９．２４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３ ８．８０－９．０５

集中竞价

大华大陆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２

，

２４８

，

０００ ０．１５０ ９．２３－９．５３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７ ９．０８－９．１３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８６ ８．７５－９．２９

集中竞价

中储股份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７４０

，

０００ ０．０４９ ９．３１－９．４７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１

，

４５６

，

６１２ ０．０９７ ９．００－９．４５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９７０

，

０００ ０．０６５ ９．０５－９．２７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１

，

４７０

，

０００ ０．０９８ ９．００－９．３０

集中竞价

合 计

１２

，

９８４

，

６１２ ０．８６

公司一致行动人股东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之前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减持本公司

股份

３３

，

２１６

，

１８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２１％

，见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

１０

月

１４

日所发布的《关于股东减持公

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临

２０１１－２７

、临

２０１１－３１

）。至此，公司一致行动人股东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４６

，

２００

，

７９２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３．０７％

。

本次权益变动后，六家一致行动人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５３１

，

１８６

，

６５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５．３３％

。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公司一致行动人各股东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销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任意

３０

天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次减持严格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特此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327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

2011-059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常熟伊思家饰用品有限公司部分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除梅连清董事以外的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梅连清董事由于无法取得联络，因而未知能否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请投资者

特别关注。

一、对外投资概述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拟购买常熟伊思家饰用品有限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公司拟以自有资金购买位于江苏省常熟市

谢桥镇虞山工业园宜兴路

8

号

1

幢、

2

幢、

3

幢、

6

幢的物业及其资产。具体内容公司及进展情况已于

2011

年

8

月

15

日、

2011

年

9

月

8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进行了披露，详见《关于拟购买常熟伊

思家饰用品有限公司部分资产的公告》及《关于购买常熟伊思家饰用品有限公司部分资产的进展公告》。

2011

年

10

月

14

日，买卖双方在江苏常熟签订了《资产转让补充协议》，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10

月

15

日在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购买常熟伊思家饰用品有限公司部分资产的

进展公告》。

二、近期进展内容

截止至

2011

年

10

月

25

日，买卖双方已办理相关设备、房产转让手续，公司已于近日取得相关房产证，并

于

2011

年

10

月

25

日支付尾款。 至此，本次购买资产事项已全部完成。

三、备查文件

1

、《房产证明》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318

证券简称：久立特材 公告编号：

2011-045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壳牌全球解决方案公司签署《全球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10

月

27

日开市起复牌。

一、合作协议签署概况

为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促进双方长期共同发展，

2011

年

10

月

26

日，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与壳牌全球解决方案公司（

Shell global solutions international B.V.

）签订了《全球框架协议》（以

下简称协议）。 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二、协议双方情况介绍

1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湖州市镇西

法定代表人：周志江

成立时间：

2004

年

1

月

8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800

万元

主营业务：不锈钢焊接管、不锈钢无缝管、金属管材、水暖器材制造、销售，金属材料（除稀贵金属）、纸张

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

2

、壳牌全球解决方案公司

壳牌全球解决方案公司为英荷皇家壳牌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注册地址：

Carel van Bylandtlaan 30, 2596 HR,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荷兰，海牙，卡洛尔梵 伯

兰德塔兰

30

号

主营业务： 天然气和电力、化工、煤气化。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公司和壳牌全球解决方案公司签订为期

5

年的《全球框架协议》。

2

、该协议约定，公司向壳牌全球解决方案公司提供不锈钢

/

双相钢

/

镍基合金和防腐管道管等产品。

3

、该协议对交货期、运费、技术条件、质量要求等作了原则约定。

四、协议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对公司

2011

年度的经营成果尚无重大影响。该协议若能顺利实施，将有利于公司的产品在全球石

油及化工领域得到进一步的应用，有利于扩大公司相关产品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并对提升公司品牌的影响力

和整体竞争实力产生积极影响。

五、风险提示

1

、本次签订的仅为框架协议书，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约定，框架协议书付诸实施和实

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2

、该协议为框架性协议，不涉及具体交易金额和数量，具体的交易事项以双方后续签订的产品订单为

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27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5

2011

年

10

月

27

日 星期四


